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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申请人：袁某。

被申请人：常州市武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常

州市武进区行政中心 4号楼。

法定代表人：武华忠，职务：局长。

第三人：某科技（常州）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某，职务：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潘某，该公司工作人员。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1年 10月 28日作出的武人社工认

字〔2021〕第 6172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于 11月 15日提

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 11月 17日依法予以受理。因某科技（常

州）有限公司与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机关

于 12月 16日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因案件情况复

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本机关于 2022年 1月

11日依法延长审理期限 30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武人社工认字〔2021〕第

6172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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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称：1. 申请人在第三人某科技（常州）有限公司工作，

主要负责 PLC编程，因申请人使用的电脑有多种问题，特别是屏幕

闪烁导致眼睛不舒服。申请人向公司反映，公司未维修也未更换电

脑。申请人于 2020年 12月 21日夜班出现视物重影症状。2021年

5月 17日，经北京协和医院诊断为复视，并称闪烁的屏幕是不能看

的，医学界无法医治。2. 申请人去被申请人处申请工伤认定。提交

相关材料后，被申请人告知申请人去司法鉴定机构做视物重影与工

作中长期使用闪屏电脑之间的因果关系鉴定。申请人咨询了几个司

法鉴定机构，都称没有能力鉴定，导致申请人拿不出有资质的鉴定

结论来证明二者因果关系，这并非申请人的原因，且申请人提交了

其他材料证明二者有因果关系。3. 法律并未规定必须有外伤才能认

定工伤。申请人的诊疗证明记载眼部有损伤，申请人在工伤申请书

上也写明了相关受伤情况和症状。4. 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

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目前申

请人提交不了鉴定结论，应当由被申请人调查核实。职工在工作时

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

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应当认定职工为工伤。公司未提交有

相关资质的鉴定结论来证明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应当承担举证

不能的责任。被申请人直接作出没有证据证明二者有因果关系的结

论，也没有提供相应证据推翻申请人提交的证据，申请人认为被申

请人的行为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法律依据错误，程序违法。

案件审理期间，申请人补充提交了书面意见称：1. 申请人以事

故伤害提交的工伤申请书，申请人提交的U盘中医生说申请人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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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疾病，公司人事与申请人也一致认为复视不属于职业病。而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14）这一国家标准

里都有规定复视，更说明复视不是疾病。但公司人事完全按照职业

病来举证，没有提到电脑闪屏对人眼的影响，也没有举证电脑闪屏

符合相关标准。2. 申请人向被申请人说明了复视不属于疾病，虽调

查笔录没有记载到，但从被申请人开始让申请人补正职业病结论书

到被申请人受理可知，申请人是以事故伤害申请的工伤。另外，从

被申请人因果关系鉴定委托书里更能确认，申请人并非因病申请工

伤认定。3. 公司只是口头书面向被申请人举证复视是疾病，没有提

交任何证据证明，没有举证电脑闪屏对人眼无害，也没有举证申请

人的复视不是电脑闪屏造成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

申请人在向本机关提交书面复议申请时，一并提交的证据材料

有：1. 武人社工认字〔2021〕第 6172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复印件；2. 申请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3. 《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

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 16180—2014）、《工伤保险条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

理解和适用》、《江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执行〈工伤保险

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工伤认定中职工伤残与工伤因果

关系确认问题的处理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释义（十

三）》部分节选；4. 〔2020〕武行复第 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2018〕苏人社行复第 4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020）闽 07

行终 83号《行政判决书》及（2020）苏 0691行初 27号《行政判

决书》部分节选复印件；5. 网页截图复印件；6. 《生产过程危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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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GB/T 13861—2009）、《视疲劳测试与评

价方法 第 2部分：视知觉功能》（GB/T 40230.2—2021）部分节选；

7. 包含申请工伤认定事故类别的表格复印件；8. 记载有关专家说明

频闪电灯视频资料的U盘。

案件审理期间，申请人补充提交了病历资料复印件、申请人眼

部检查报告图复印件、《关于工伤认定中职工伤残与工伤因果关系

确认问题的处理意见》网页截图复印件、记录申请人就医情况录音

的U盘。

被申请人称：1. 被申请人具有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和对该案的

管辖权。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 586号）第五条第二

款、《关于贯彻〈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常政办发〔2015〕

152号）第二条第（一）项之规定，被申请人具有工伤认定的法定

职权。经查第三人企业登记资料，该单位系在常州武进区行政审批

局进行工商注册登记，登记资料中显示该单位住所地为常州市武进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某路。申请人在法定时间内向被申请人提出关

于工伤认定申请，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国务院令第 586

号）、《关于贯彻〈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常政办发

〔2015〕152号）第二条第（一）项之规定，被申请人对该工伤认

定案具有管辖权。2. 程序合法。申请人于 2021年 6月 11日提交工

伤认定申请，因申请材料不全，被申请人当日作出武人社工认字（补）

〔2021〕第 61724号《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申请人于

2021年 7月 5日补充提交了相关病历材料，被申请人于当日受理该

工伤认定申请并送达。被申请人于 2021年 7月 5日向第三人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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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武人社工认字（举）〔2021〕第 61724号《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

并送达。2021年 8月 9日，申请人提出因果关系鉴定申请，被申请

人作出武人社工认字（中）〔2021〕第 61724号《工伤认定中止通

知书》并送达双方。2021年 10月 12日，申请人提出放弃因果关系

鉴定，并申请恢复工伤认定程序，本机关作出了武人社工认（恢）

〔2021〕第 61724号《工伤认定恢复通知书》并送达双方。2021年

10月 28日，被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作出武人社工认字〔2021〕第

6172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3. 认定工伤决定的主要事实和

证据。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及申请人的参保证明等证据，证

实申请人和第三人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人称因在单位使用的工

作笔记本电脑闪屏，于 2020年 12月 21日眼睛出现重影，经北京

协和医院 2021年 5月 17日诊断为复视半年。经本机关调查核实，

申请人的诊疗记录中无任何外伤，或者外伤引起眼睛重影的相关记

录，也无相关证据证实申请人的眼睛复视是因工作原因造成的。综

上，申请人的眼睛重影不符合认定工伤的情形。4. 法律适用正确。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规定，申请人眼睛重

影，不符合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

出的武人社工认字〔2021〕第 6172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事

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复议机关依法

维持。

被申请人在提出书面答复的同时，向本机关提交的证据、依据

有：1. 工伤认定申请表复印件；2. 第三人企业信息复印件；3. 申

请人居民身份证、社会保障卡复印件；4. 武人社工认字（补）〔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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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1724号《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复印件；5.

武人社工认字（受）〔2021〕第 61724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

书》及送达回证复印件；6. 职工工伤认定申请材料提交清单复印件；

7. 武人社工认字（举）〔2021〕第 61724号《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

及邮寄资料复印件；8. 申请人提出的中止工伤认定程序的申请复印

件；9. 武人社工认字（中）〔2021〕第 61724号《工伤认定中止通

知书》及送达回证复印件；10. 武人社工认（恢）〔2021〕61724号

《工伤认定恢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复印件；11. 武人社工认字

〔2021〕第 6172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复印件；

12. 全日制劳动合同书复印件；13. 申请人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复

印件；14. 2021年 6月 11日、7月 5日、8月 9日、10月 12日对袁

某的调查笔录复印件；15. 第三人提交的工伤举证说明、全日制劳

动合同书复印件；16. 对潘某的调查笔录复印件；17. 对侯某的调查

笔录复印件；18. 被申请人前往第三人处调查取证的照片复印件；

19. 《司法鉴定委托（确认）书》复印件；20. 申请人搜集的与其眼

部疾病相关的资料复印件；21. 申请人病历资料复印件。

第三人在规定期限内未提交与本案有关的证据材料和书面意

见。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袁某在第三人处从事 PLC调试、机台维护

工作。申请人自述于 2020年 12月出现视物重影症状。2021年 5月

10日，申请人的上述症状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诊断为

复视。2021年 6月 11日，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因申请资料

不全，被申请人于当日作出武人社工认字（补）〔2021〕第 6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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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经补正，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7月 5日作出武人社工认字（受）〔2021〕第 61724号《工伤认

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并于当日送达申请人。同日，被申请人作出武

人社工认字（举）〔2021〕第 61724号《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

并邮寄第三人。第三人在规定期限内提供了工伤举证说明、全日制

劳动合同书。调查期间，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及其同事潘某、侯某进

行了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经调查，申请人曾于 2014年

做过右眼视网膜激光剥离手术。申请人曾于 2018年入职第三人处，

2019年 12月因眼睛看不清，矫正视力达不到 1.0等原因离职，2020

年 6月重新入职第三人处。2021年 7月 29日，被申请人前往第三

人处进行现场调查取证。2021年 8月 9日，因申请人提出因果关系

鉴定的申请，被申请人于同日作出武人社工认字（中）〔2021〕第

61724号《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上述通知书已送达申请人及第

三人。被申请人委托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对申请人眼睛复视与工作

电脑闪屏进行因果关系鉴定，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于 2021年 10月

11日作出不予受理的意见。2021年 10月 12日，因中止情形消失，

被申请人作出武人社工认（恢）〔2021〕61724号《工伤认定恢复

通知书》，上述通知书已送达申请人及第三人。2021年 10月 28日，

被申请人作出武人社工认字〔2021〕第 6172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

定书》，上述决定书已送达申请人及第三人。

申请人提交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行政判决书部分节选与本案无

关联性，本机关不予认定。以上事实，由申请人提供的其他证据和

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证实，本机关予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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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机关认为：一、被申请人具有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工伤

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根据上述规定，

被申请人具有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二、关于被申请人作出的《不

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被申请人受理申请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向第

三人发出举证通知书，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和《江苏省实施〈工伤保

险条例〉办法》第十六条相关规定，中止、恢复工伤认定程序，并

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程序合法。《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

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

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

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外出

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

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

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

为工伤的其他情形。”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

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

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根据上述规定，申请人复视不属于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故

被申请人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无不当。三、关于申请人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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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理由。申请人主张其因工作电脑闪屏而受到事故伤害导致

复视。首先，申请人的复视并非意外的、突发性与不确定性事故导

致的伤害，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中的事故伤害范畴。其次，综

合申请人、被申请人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并无证据证明申请

人的复视由工作原因导致。据此，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成立，本机

关对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于2021年10月28日作出的武人社工认字〔2021〕

第 6172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申请人、第三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2022年 2月 11日


